
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.5353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3 人，代表股

份 343,535,52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6779%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，代表股份 1,1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1 人，代表股份 343,534,42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6779%。 

3.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形成了如下决

议： 

1.

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3.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93,924,94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084%；反对 3,993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888%；弃权 124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39,417,1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012%；反对 3,993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625%；弃权 124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52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63%。 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4.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93,836,94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065%；反对 4,080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907%；弃权 12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39,329,1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756%；反对 4,080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878%；弃权 125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52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66%。 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5.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93,951,84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090%；反对 3,864,8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859%；弃权 226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5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39,444,0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090%；反对 3,864,8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250%；弃权 226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

53,0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660%。 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6.关于 2025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93,802,74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057%；反对 4,066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904%；弃权 174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,5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9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39,294,99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7656%；反对 4,066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837%；弃权 174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92,5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07%。 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7.关于公司与中国物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,203,018,80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606%；反对 7,286,3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296%；弃权 216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,5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36,032,699

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8280%；反对 7,345,5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1382%；弃权 116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40,5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
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，关联股东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

案的表决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2.律师姓名：陈惠燕、刘娟 

3.结论性意见：

 


